
國立金門大學產學合作申請表/蓋用印信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□計畫申請核定          □計畫申請投標 (含蓋用印信申請)    

	申請單位
	

	主持人/職稱
	
	協同(共同)主持人

/職          稱

(有編列此項經費者必填)
	

	聯絡人/電話
	

	合作單位
	□公/民營企業/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政府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計畫名稱
	

	計畫性質
	□專案研究計畫 □技術服務計畫 □專案訓練計畫 □其他_____________

	計畫主軸
	□閩南歷史保留 □觀光產業 □酒類產業(□研發 □檢測/分析)

□低碳建築  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

	計畫時程
	 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

	計畫經費


	預估總經費新台幣：              元，

內含行政管理費新台幣：          元，佔        ％

（行政管理費編列請參閱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）

	經費來源
	

	本年度

計畫件數
	為申請各類計畫之第四件(含)以上？(國科會計畫以及協同主持之計畫不予列入) □否  □是（若勾選「是」，請一併提供近兩學期教學評量結果。）

	檢附資料
	□計畫書______份  □經費執行表   □投標文件   □其他_________

	承  辦  單  位
	會  辦  單  位
	決   行

	主持人
	
	研發處
	
	

	系、所、中心
	若申請各類計畫之第四件(含)，主持人執行計畫是否影響教學？□是□否
	
	
	

	
	
	主計室
	(尚未有經費表者，免會主計室)
	

	院
	
	
	
	


備註：1.計畫提出申請需經核定後使得辦理簽約或投標。

2.本表奉核後請主持人影印1份送研發處存查。
3.計畫相關人事及經費執行需依照學校相關法規規定,請於後續階段依法定程序辦理
